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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乃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

2. 採納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條款包括會計實

務準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批准之詮釋。採納此項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引入新制訂之所得稅（包括本期

稅項及遞延稅項）會計基準，以及須作出額外披露。此等變動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故毋須作出過往期間之調整。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撰，並已就證券投資重估作出調整。所採用根據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準則而

編撰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

本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已在綜合賬目內撇銷。

負商譽

負商譽指本集團所佔附屬公司於收購當日可分拆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超逾收購成本之數額。

收購所產生之負商譽呈列為資產扣減項目。倘負商譽乃因收購當日所預見之虧損或開支而產生，則於該等虧

損或開支產生期間轉撥至收入。剩餘之負商譽則以直線法按所收購之可分拆可折舊資產餘下之平均可使用年

期確認為收入。倘負商譽超逾所收購可分拆非貨幣資產之總公平值，則即時確認為收入。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負商譽於資產負債表分開呈列為資產扣減項目。

附屬公司投資

附屬公司投資乃按成本減任何已辨識之減值虧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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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聯營公司權益

綜合收益表包括本集團於本年度收購其聯營公司後之應佔業績。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凡聯營公司權益尚未

撇銷、攤銷或轉撥至收入，則按本集團所佔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加商譽減負商譽，減任何已辨識之減值虧損

入賬。

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乃於交易日入賬，並先按成本計算。

於隨後之申報日期，本集團已表示有意及有能力持至到期之債務證券（持至到期債務證券）乃按攤銷成本減任

何經確認減值虧損計算，以反映不可收回之金額。收購持至到期證券之任何折讓或溢價之全年攤銷將與有關

文據期內之其他應收投資收益合併計算，以使各時期之經確認收益得出固定之投資收益率。

所有證券（持至到期證券除外）均按隨後申報日期之公平值計算。

倘證券持作買賣用途，則未變現盈虧將計入期內之純利或虧損淨額。就其他證券而言，未變現盈虧將於資本

中處理，直至證券出售或出現減值，則其累積盈虧將計入期內之溢利或虧損。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本集團本年度出售予外界客戶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收益之確認

出售貨品在貨品付運及擁有權已轉歸買家時入賬。

利息收入根據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利率按時間比例計算。

租金收入（包括由按經營租約出租之物業所得之預付發票租金）乃以直線法按有關租期確認入賬。

投資之股息收入在確定本公司獲派息之權利時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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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租約

凡租賃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轉歸本集團之租約，均列為財務租約。根據財務租約持有之資產按

租約開約生效日期之公平值撥充資本。任何未償還之租賃承擔本金部份均列作本集團之承擔。財務費用指租

賃承擔總額與所收購資產之公平值之差額，於有關租期內自收益表扣除，以於各會計期間就餘下租期作出定

額支出。

所有其他租約均列為經營租約，而應付租金以直線法按有關租期自收益表扣除。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因具有投資潛力而持有之建成物業，任何租金收入乃經公平磋商而釐定。

投資物業按結算日根據每年專業估值計算之公開市值入賬。投資物業之任何重估增值或減值乃計入投資物業

重估儲備或自當中扣除。倘按組合基準計算之儲備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減值，則減值超逾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結餘之款項將會自收益表扣除。倘虧絀已自收益表扣除，而隨後出現重估增值，則該增值款額將按曾於收益

表中扣除之減值款額計入收益表內。

出售投資物業時，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有關出售物業之任何結餘將轉撥入收益表。

本公司並無為租期為20年以上之投資物業作出折舊撥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於結算日按成本減折舊、攤銷及任何可分拆減值虧損入賬。

若干過往列為投資物業之土地及樓宇按轉撥前當時之估值入賬。本公司並不會為該等土地及樓宇進行進一步

估值。隨後出售或報銷重估資產時，應佔重估增值將轉撥至保留溢利。

出售或報銷資產之盈虧將按銷售所得款項與該資產之賬面值之差額計算，並計入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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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租賃土地之成本或估值根據租期以直線法攤銷。

樓宇之成本或估值以直線法按估計30年或50年之可使用年期折舊。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根據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遞延餘額法按20%之年率作出折舊撥備。

根據財務租約持有之資產（按本集團擁有資產之相同準則計算）或租期（以較短者為準）折舊。

存貨

存貨主要包括待售貨品，乃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者入賬。成本包括所有購買成本及（如適用）使存

貨達致目前地點及狀況所涉及之其他成本，乃按特定識別基準計算。可變現淨值乃按日常業務預計售價減銷

售所需之估計成本釐定。

減值

每逢結算日，本集團均檢討其資產之賬面值，以衡量該等資產是否有所減值。倘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估計低於

其賬面值，則將資產之賬面值減至其可收回金額。除非有關資產按重估數值入賬而將減值視為重估減值，否

則減值虧損即時確認為開支。

當減值虧損其後撥回時，資產之賬面值將增至重新修訂估計之可收回金額，惟增加之賬面值不得超過假設該

資產於以往年度並無確認減值虧損而應釐定之賬面值。除非有關資產按重估數值入賬而將減值虧損之撥回視

為重估增值，否則減值虧損之撥回即時確認為收入。

稅項

所得稅指本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和。

本期應付之稅項乃按本年度應課稅溢利計算。由於應課稅溢利不包括於其他年度應課稅或可扣稅之收入或開

支項目，亦不包括從未課稅或可扣稅之收益表項目，故此應課稅溢利與收益表所呈報之純利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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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稅項（續）

遞延稅項乃就財務報表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及計算應課稅溢利所使用相應稅基兩者之差額而預期須支付或收

回之稅項，並以資產負債表負債法處理。遞延稅項負債通常會就所有應課稅臨時差異確認，而遞延稅項資產

在可能出現可動用臨時差異扣減之應課稅溢利時確認。倘若交易中因商譽（或負商譽）或首次確認（業務合併

除外）其他資產及負債而引致之臨時差異並不影響應課稅溢利及會計溢利時，則不會確認該等資產及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乃按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投資產生之應課稅臨時差異而確認，惟倘本集團可控制臨時差異之逆

轉，以及臨時差異將不會於可見未來逆轉則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作檢討，並於不再有足夠應課稅溢利恢復全部或部份資產價值時作調減。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於負債清償或資產變現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遞延稅項於收益表中扣除或計入收益表，惟

倘遞延稅項關乎直接在股本權益中扣除或貸記之項目，則亦會於股本權益中處理。

外幣

以外幣結算之交易均按交易日之匯率換算。以外幣結算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則按結算日之匯率重新換算。匯兌

盈虧計入收益表。

於綜合賬目時，本集團海外業務之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收支項目則按期內之平均匯率換算。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如有）列為權益，並轉撥至本集團之匯兌儲備。該等匯兌差額於出售有關業務之期間確認

為收入或開支。

4.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本集團僅從事鐘表貿易一類業務。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中國」），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下表提供本集團之地區

分類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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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區分類（續）

地區分類（續）

營業額 業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851,239 1,868,637 72,587 76,672

中國 206,256 164,599 6,695 3,942

抵銷分類間銷售 (181,262) (131,457) — —

1,876,233 1,901,779 79,282 80,614

未分配其他營業收入 2,202 20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2) (1,637)

經營溢利 81,382 79,179

融資成本 (1,175) (1,603)

除稅前溢利 80,207 77,576

稅項 (11,577) (12,091)

股東應佔純利 68,630 65,485

分類間銷售乃按當時市價計算。

資產負債表

分類資產 分類負債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43,248 600,301 82,532 53,531

中國 109,534 84,879 705 254

752,782 685,180 83,237 53,785

未分配 13,712 706 26,148 28,342

766,494 685,886 109,385 82,127



財務報表附註27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東方表行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業務及地區分類（續）

地區分類（續）

其他資料

股本增值 折舊及攤銷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696 1,362 3,734 3,360

中國 2,818 1,321 839 478

未分配 496 40 199 102

8,010 2,723 4,772 3,940

5. 經營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董事酬金（附註6） 16,047 18,726

其他職員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已扣除少量沒收供款 1,533 1,656

其他職員成本 34,915 32,799

52,495 53,181

收購持至到期證券溢價之攤銷（計入行政費用內） 54 54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 950 1,089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62 5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  本集團擁有 4,742 3,903

—  根據財務租約持有 30 3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 661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0,837 10,845

上市買賣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 607

並已計入：

收購持至到期證券折讓之攤銷（計入其他營業收入內） — 4

扣除少量支銷前之總物業租金收入 475 980

利息收入 963 1,681

負商譽轉撥（計入其他營業收入內） 202 202

上市買賣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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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及僱員之酬金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 執行董事 —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216 216

216 216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其他酬金 — —

執行董事之其他酬金

— 基本薪金及津貼 9,281 8,484

— 工作表現獎勵花紅 5,457 8,92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93 1,102

15,831 18,510

董事酬金總計 16,047 18,726

在以下酬金範圍之董事人數：

董事人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1,000,000港元或以下 3 2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2 —

1,500,001港元  至  2,000,000港元 — 1

2,000,001港元  至  2,500,000港元 2 1

2,500,001港元  至  3,000,000港元 — 1

3,500,001港元  至  4,000,000港元 1 2

4,000,001港元  至  4,500,000港元 1 -

4,500,001港元  至  5,000,000港元 — 1

於上述兩年度，本集團五位最高薪酬僱員均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等之酬金詳情披露於上文。

年內，本集團並無向董事支付任何酬金，作為加入本集團或加入本集團後之報酬或離職補償。年內概無董事

放棄任何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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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表行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 財務租約 (20) (60)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1,155) (1,543)

(1,175) (1,603)

8. 稅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6%）

計算之香港利得稅 (10,843) (13,05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75) 1,443

(10,918) (11,614)

中國內地所得稅 (949) (540)

遞延稅項 290 63

(11,577) (12,091)

中國內地（「中國」）所得稅根據有關法例及法規按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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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續）

本年度稅項與收益表所示除稅前溢利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 港元 %

除稅前溢利 80,207 77,576

按本地所得稅稅率計算之稅項 (14,036) (17.5) (12,412) (16.0)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729) (0.9) (1,511) (1.9)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395 0.5 154 0.2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3,006 3.7 — —

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所使用

不同稅率之影響 (161) (0.2) (37) —

其他 23 — 272 0.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75) — 1,443 1.9

本年度稅項支出及有效稅率 (11,577) (14.4) (12,091) (15.6)

9.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二零零三年：2.0港仙） 5,505 5,505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4.0港仙（二零零三年：3.5港仙） 11,010 9,634

16,515 15,139

擬派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乃按本報告日期已發行股份275,253,2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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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股東應佔純利及盈利 68,630 65,485

股份數目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數目 275,253,200 275,253,200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可發行具攤薄影響之潛在股份 205,57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275,458,770

由於並無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三年並無任何可發行具攤薄影響之潛在股份，因此並無呈列二零零

三年之每股攤薄盈利。

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3,500

重估減值 (1,5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2,000

出售 (12,000)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



財務報表附註 32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年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物業、機器及設備

傢俬、裝置

土地及樓宇 及設備 汽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70,096 36,414 2,653 109,163

添置 — 8,010 — 8,010

出售 — (11) — (11)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70,096 44,413 2,653 117,162

包括：

按成本 67,996 44,413 2,653 115,062

按於一九九六年之估值 2,100 — — 2,100

70,096 44,413 2,653 117,162

折舊及攤銷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6,287 24,196 1,416 31,899

本年度撥備 659 3,898 215 4,772

出售時撇銷 — (5) — (5)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6,946 28,089 1,631 36,666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63,150 16,324 1,022 80,496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63,809 12,218 1,237 77,264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權益之賬面淨值包括：

按下列租約持有之物業

—  於香港之長期租約 62,250 62,879

—  於中國之中期租約 900 930

63,150 6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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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以一九九六年之估值入賬之土地及樓宇，於轉撥自投資物業前乃由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按一九九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之公開市值進行估值。本公司並不會為該等土地及樓宇進行進一步估值。

於結算日，本集團按財務租約持有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為16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97,000港

元）。

13. 負商譽

千港元

本集團

總額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4,028)

轉撥至收益表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200

於年內轉撥至收益表 202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402

於年內轉撥至收益表 202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604

賬面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42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626)

負商譽以直線法分20年（即所收購可折舊資產之估計平均可使用年期）轉撥至收益表。

14. 附屬公司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四及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123,614

減：減值 (1,000)

122,614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載於附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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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聯營公司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佔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 4,000 —

聯營公司投資指本集團於Union Bridge Power Systems Limited之20%股權，Union Bridge Power System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從事提供電子製造服務於能源及電力系統行業。

16. 證券投資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至到期債務證券 8,906 8,906

減：攤薄收購之溢價 (162) (108)

8,744 8,798

投資證券

—  海外非上市股份 3,000 —

買賣證券

—  香港上市股份 858 610

12,602 9,408

列為非流動資產 12,602 8,798

列為流動資產 — 610

12,602 9,408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所報債務證券市值 9,710 9,519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上市股份市值 858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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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20,039 22,967

其他應收賬款 12,023 9,830

32,062 32,797

本集團之信貸政策一般為其長期及主要客戶提供不超過3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於結算日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

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30日 15,959 21,559

31至60日 110 1,339

61至90日 1 69

90日以上 3,969 —

20,039 22,967

1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71,593 42,400

其他應付賬款 11,644 11,385

83,237 5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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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60日 67,002 40,986

61至90日 44 260

90日以上 4,547 1,154

71,593 42,400

19. 財務租約承擔

本集團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之現值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根據財務租約償還之金額

將於下列期間到期：

一年內 66 114 46 78

一至兩年內 — 66 — 46

66 180 46 124

減：未來財務費用 (20) (56) — —

租約承擔之現值 46 124 46 124

減：一年內到期，列為流動負債 (46) (78)

一年後到期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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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遞延稅項

以下為本申報期間及前申報期間內已確認之主要遞延稅項負債及其變動：

加速稅項折舊 物業估值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353 — 353

計入本年度之收益表 (63) — (63)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90 — 290

計入本年度之收益表 (290) — (290)

於本年度之股本扣除 — 141 141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 141 141

於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分別擁有未動用稅務虧損 11,91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6,241,000港元）及

5,31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102,000港元），可供抵銷未來應課稅溢利。由於未能估計未來溢利，故並無

就該等未動用稅務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除本集團之61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無）僅可結轉最多五年外，

該等稅務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21. 股本

普通股數目 價值

二零零四及 二零零四及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 法定 500,000,000 50,000

— 已發行及繳足 275,253,200 27,525

22. 購股權

(a) 舊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本

公司董事可向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僱員授出購股權以作獎勵，可自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起

計十年之期間內認購本公司股份。舊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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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購股權（續）

(a) 舊購股權計劃（續）

年內並無任何購股權獲授出或行使，亦無任何購股權失效；同時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亦無任何購股權尚未行使。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已批准並採納

新購股權計劃。

(b) 新購股權計劃

新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可授予任何本公司之董事、僱員、顧問、客戶、本集團之供應商或本集團之諮

詢人或本集團持有該公司之權益之公司或該公司之附屬公司（「合資格人士」）、合資格人士之信託人或

合資格人士實益擁有之公司。新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優秀人才及合資格人士給予獎勵，以吸引彼等人士

在本集團留任及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經營作出貢獻。新購股權計劃項下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27,525,320

股，佔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已發行股本10%。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除非獲本公

司股東批准，否則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合資格人士不得獲授予可認購股份數目超過本公司於該十

二個月期間之最後一日之股本1%之股份（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行使期乃由董事釐定，惟不得超過自

授出日期起計十年。新購股權計劃並無設定購股權行使前必須持有之一般適用之最短期限。合資格人

士可於提呈授予購股權當日起21日內以書面或電傳方式向本公司秘書表示是否接受該提呈，而於接受

該提呈時毋須支付任何代價。在行使購股權時應付之每股行使價格將為以下三者中之最高者：

(a) 股份於緊接授出當日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每股平均收市價或（如適用）根據

新購股權計劃不時調整之價格；

(b) 股份於授出當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每股收市價；及

(c) 股份面值。

新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起計十年內有效。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新購股權計劃將按行使價1.702港元授出18,900,000股購

股權予若干本公司董事。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之平均收市價為1.69港元。該等購股權可於二

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期間行使。年內並無行使任何購股權。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數目為18,9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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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東方表行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購股權（續）

(b) 新購股權計劃（續）

已授出之購股權於行使前之財務影響並不記錄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內，而年內授出之購股

權價值並無於收益表內確認為支出。本公司於購股權獲行使時所發行之股份按股份面值列作額外股本，

並將每股行使價超出股份面值之數額計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於行使日期前失效或註銷之購股權會於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名冊內刪除。

23. 儲備

資本

股份溢價 購回儲備 繳入盈餘 保留溢利 股息儲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

四月一日 52,045 425 122,183 1,858 12,386 188,897

股東應佔純利 — — — 13,735 — 13,735

二零零三年已宣派

中期股息 — — — (5,505) 5,505 —

二零零三年已宣派

末期股息 — — — (9,634) 9,634 —

已派付股息 — — — — (17,891) (17,891)

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52,045 425 122,183 454 9,634 184,741

股東應佔純利 — — — 18,790 — 18,790

二零零四年已宣派

中期股息 — — — (5,505) 5,505 —

二零零四年已宣派

末期股息 — — — (11,010) 11,010 —

已派付股息 — — — — (15,139) (15,139)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52,045 425 122,183 2,729 11,010 188,392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指本公司所收購附屬公司之有形資產淨值總額與本公司根據一九九三年集團重組就收購該

等附屬公司而發行之股份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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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年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儲備（續）

除保留溢利外，根據百慕達1981年公司法（經修訂），繳入盈餘可供分派予股東。然而，在下列情況下，公司

不得宣派或派付股息，或自繳入盈餘作出分派：

(a) 公司現時或於分派後未能償還到期負債；或

(b) 公司資產之可變現面值將少於其負債、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賬之總額。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分派之儲備（包括本公司繳入盈餘、保留溢利及股息儲備

之總額）為135,92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32,271,000港元）。

24. 經營租約承擔

儘管本公司於結算日並無任何未償還經營租約承擔，惟若干附屬公司已承諾就根據不可取消之經營租約租賃

之土地及樓宇於日後支付以下最低租金：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319 8,20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184 2,489

9,503 10,697

25.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公司已給予若干銀行139,8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39,800,000港元）公司擔保 ，以作為附屬

公司獲得信貸之抵押。

26.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繼續為香港僱員設有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該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持有，由獨立受託人

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供款自收益表扣除，而該等供款指本集團按該計劃規定之比率所應付之供款。倘僱員於

可全數取得供款前退出該計劃，則沒收供款可用作扣減本集團日後應付之供款。於結算日，尚未動用沒收供

款之數額並不重大。

隨著香港開始實施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所有非本集團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之僱員均須參與

強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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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東方表行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退休福利計劃（續）

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僱員均參與由中國政府管理之國家退休福利計劃。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按僱員薪

金之若干百分比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以資助該等福利。本集團只須根據計劃作出規定供款，即已履行退休

福利計劃之責任。

27. 主要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全部均為有限公司，並由本公司全資擁有）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繳足

成立／ 股份面值／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註冊股本 主要業務

國泰表行有限公司 香港 1,000港元 手表經銷

Fenmou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手表經銷

中國

瑞士表行有限公司 香港 1,000港元 手表經銷

東方表行有限公司 香港 1,000港元 手表經銷

龍景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持有物業

東方錶行（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 1,000港元 手表經銷及投資控股

宇立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持有物業

上海東舫表行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中國 200,000美元 手表經銷，

由二零零一年

一月三日起計

50年

* 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上海東航表行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乃於中國成立之全外資企業。

上表只載列董事認為主要影響本集團業績或資產之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認為，如載列其他附屬公司之詳情，

則會導致資料過份冗長。

各附屬公司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概無擁有任何未償還債務證券。


